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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介
绍，2021年 11月，《条例（草案）》提
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一审。审议时，有的常委会组
成人员提出，建议进一步健全中医
药管理体制机制。《条例（草案）》在
总则中增加“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对中医药发展的领导，完善机构设

置，依法指导管理，建立健全中医药
管理体系和综合协调机制，定期研
究解决中医药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同时明确了乡镇人民政府和街
道办事处的职责，规定乡镇人民政
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为辖区内中医
药的推广、应用提供支持，发挥中医
药在基层健康服务中的作用。

关于适用范围，《条例（草
案）》界定为“河南省科学院的组
织体系、创新发展、保障促进，与
中原科技城、国家技术转移郑州
中心的融合发展，以及与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企业、各级人民政
府的科技合作”。

关于省科学院、中原科技城、
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三合一融
合发展，《条例（草案）》明确，省
人民政府应当支持省科学院、中
原科技城、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
心三方在空间布局、科创体系、
人才机制、金融资本、产业发
展、管理队伍、保障服务等方面
的深度融合。省科学院利用中
原科技城的空间布局打造高端
协同创新平台、关键技术研发平
台、创新创业服务平台；通过国
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建设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平台，促进重大科
技成果落地转化。中原科技城、
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应当为
科学院发展提供物理空间和服务
保障。同时规定建立三方融合发

展协调机制，解决融合发展中的
重大问题。

为推动省科学院打破官本
位意识、铁饭碗意识，《条例（草
案）》明确省科学院实行理事会
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采用以研
究所（实验室）、产业技术研究
院、转化中心为主体的运行模式。

理事会是省科学院的决策机
构，由省人民政府负责人、省人民
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郑州市委
或者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战
略科学家、产业界代表、出资捐赠
单位代表等组成，负责审议通过
章程、聘任或者解聘院长、筹集科
研经费等重大事项的决策；省科
学院院长全面负责科研业务和日
常管理工作，由理事会聘任，执行
理事会决议，对理事会负责；省科
学院实行院务会议制度，负责执
行理事会决议，讨论决定科研行
政事项；院务会由院长、执行院
长、副院长、学术副院长以及中原
科技城、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
主要负责人等组成。

《河南省中医药条例（草案）》提请二审

看中医也可医保报销
健全中医药管理体制、建立专长人员人才数据库、鼓励设立中医

药发展基金、评奖单设中医药专业组……昨日，《河南省中医药条例
（草案）》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二次审议，我省拟
立法推动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 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在强化监管方面，《条例（草
案）》提出，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健全
中医药管理制度，加强中药采购、验
收、养护、调剂、煎煮等全过程质量
管理；省中医药主管部门应当会同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中药代煎服
务规范，加强对代煎服务的质量监
督管理。

关于中医药人才培养，《条例
（草案）》明确，支持高等院校开办
中医药类专业和长学制中医药学
历教育。支持有条件的高等院校
依据有关规定开展具有中医药特
色的单独招生，开办传统中医药
班，培养具有中医药特长的优秀人

才。同时支持职业院校培养中医
药技能人才，开展面向社会的中医
药类职业培训。

为依法保障中医药发展，《条例
（草案）》将中医药工作纳入政府绩
效考核评价体系，将中医药发展经
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鼓励设立中
医药发展基金，将符合条件的中医
医疗项目等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支付范围。同时，规定依法开展评
审、评估、鉴定活动时，应当成立中
医药专家组；评选省人民政府科学
技术奖励、人才奖励等项目时，应当
在医药卫生序列中单独设立中医药
专业组。

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支持中医药推广应用

将中医药发展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河南省科学院发展促进条例（草案）》提请一审

省科学院可自主使用事业编制
录用人才不再进行前置审批

河南建设国家创新高地，重建重振省科学院是“一号工程”。5月
24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一审听取了《河南省科
学院发展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拟通过“小切口”“一事一议”立
法，为推动省科学院重建重振提供法治保障。
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为充分调动科研人员创新创
业的积极性，《条例（草案）》明确，
省科学院可以自主设置研究所、
实验室、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创新
主体，创新主体具有用人自主权、
业务自主权和财务支配权。支持
省科学院建立以首席科学家、首
席工程师、项目负责人为核心的
科技创新组织管理制度，赋予其
团队组建权、技术路线决定权、经
费支配权。

在项目管理上，授权省科学
院项目管理创新，实行首席科学
家负责制、课题招标揭榜挂帅赛
马制、项目考核里程碑制、科研项
目经费包干制等。

《条例（草案）》明确省人民政
府应当将河南省科学院事业发展
专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实行分
类管理，长期稳定支持，并根据事
业发展需要适当递增；省人民政

府应当就引进人才的配偶就业、
子女入学制定安置政策，给予优
先保障；建立容错机制，鼓励科研
人员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明确科
研人员创新探索，出现失误偏差，
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但符合国家
和本省战略，没有违反法律、法规
规定，决策程序符合规定，勤勉尽
责、未牟取非法利益的，应当免除
相关责任。

同时在人才引进制度保障
方面，《条例（草案）》赋予省科
学院人才引进自主权，规定可
以自主使用事业单位人员编
制，自主录用人才，不再进行前
置审批，同时开通高层次人才
和特殊紧缺人才绿色招聘通
道，简化招聘程序，赋予人才评
价自主权，为省科学院吸引人
才、使用人才创造更加宽松、科
学的制度环境。

省科学院可自主设置创新主体

省科学院在理事会领导下实行院长负责制

在听取意见建议时，有单位提
出，鼓励社会力量投资中医药事业，
有利于增加中医医疗卫生资源、建
立公平竞争机制，提高医疗服务效
率和质量。对此，《条例（草案）》提
出，支持社会力量举办中医医疗机
构。社会力量举办的中医医疗机构
在准入、执业、基本医疗保险、科研
教学、医务人员职称评定等方面享

有与政府举办的中医医疗机构同等
的权利。

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关键在于
人才。《条例（草案）》明确，省中医
药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医术确
有专长人员寻访制度，对医术确
有专长人员组织开展调查、登记，
建立中医药确有专长人员人才数
据库。

支持社会力量举办中医医疗机构


